
委托单位名称：禄丰市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

亚太分所（章）

项目评价起止时间：2024年10月至2024年11月

评价报告出具时间：2024 年 11 月



评价分值： 86.5 评价等级： 良

概 要 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开展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财政局部门预

算管理处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

预算部门
（单位）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刘金宝

15808783323

评价机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

亚太分所
项目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自评方

赵亚军

18308745769

式 部门分级自评 自评分值 无 自评等级 优

评价方式 购买服务 评价分值 86.5 评价等级 良

子项目数 42 抽查子项目数 13 占比（%） 31%

项目类数 1 抽查类数 1 占比（%） 100%

资金情况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州（市）资金
县（市、区）

资金

    

其他资金

 1,503.80 760.10 525.46 137.7993 80.43

                    抽查资金  850.87
抽查资金占比

（%）
56.58%

抽查区域
仁兴小学、恐龙山小学、中村小学、一平浪小学、妥安小学、高峰小学、松园中学、龙源实验
学校、仁兴中学、勤丰中学、恐龙山中学、一平浪中学、猫街中学

有效问卷数 4094
达到满意
以上份数

3969 占比（%）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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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121 号）和有关法律制度规定，

设立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为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补

助经费管理办法〉通知》（教〔2019〕121 号）有关法律制度规

定，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了《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二、绩效评价结论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绩效评价

得分 86.50 分，评价等级为“良”。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

下表：

表 1：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0.00 66.67%

过程 25.00 23.50 94.00%

产出 30.00 25.00 83.33%

效益 30.00 28.00 93.33%

合 计 100.00 86.50 86.50%

评价认为，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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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立项程序合法合规，预算

编制基本科学合理，过程管理较为规范，但也存在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开展不到位、政策宣传有待加强等情况。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单位高度重视，健全组织，完善流程

单位高度重视家庭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学校成立了由校

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各班主任、财务及后勤

人员，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补助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

进一步完善申请流程，制定了详细的申请指南，并通过多种渠道

（如班级微信群、公告栏）进行广泛宣传。

（二）精准识别，严格审核，多样化资助

一是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核申请材料，学校严格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依据学生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如低保证明、

残疾证、重大疾病诊断书等）进行审核。二是通过家庭走访调查、

民主评议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对申请补助的

家庭困难学生进行精准识别。三是学校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班级、

完小、镇小学），对申请材料进行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

四是学校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对于中途出现的新困难学生及时纳

入资助范围。五是学校采取多样化资助形式，不仅提供了现金补

助，还联合当地爱心企业为部分特别需要的学生提供了实物援助。

（三）加强监管，确保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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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补助工作取得实效，学校加强了对补助资金的监管力

度。一是学校定期组织专项检查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查，杜

绝任何形式的挪用或滥用行为，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学

校建立透明公开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所有收支明细

均在校内网站上公布，接受全校师生和社会的监督，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确保补助资金真正用于家庭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

部分学校绩效目标设置不清晰，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预

算年度目标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禄

丰市中村乡小学预算年度目标为“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

部分学校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

禄丰市中村乡小学、禄丰市松园初级中学“项目绩效目标表”均

未设置产出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

（二）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 96.45%；

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 84.93%。总体来看，组织

单位（如各学校）对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补助对象（如受助学

生及家长）等对政策的知晓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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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善评价机制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的预算绩效管理，通过合理确

定绩效目标、全面实施绩效运行监控、科学开展绩效评价和切实

强化结果应用，进一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资金精算平衡、防范资金运行风险的预算管理活动。同时，

可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将“产出成本”

指标细化为实际的补助标准金额，例如“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

1000 元，每学期 500 元”，确保每一个绩效指标都有明确的指标

值，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并且这些指标

值是可以量化和衡量的。

二是根据《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

11 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机制，提高绩效评价质

量，建立绩效日常全覆盖监控机制，定期对影响绩效目标按计划

时间实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

（二）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多渠道传播

建议主管部门及相关业务经办机构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义务教

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政策宣传：一是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政策宣传，包括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家长会、社区

公告等途径，确保信息覆盖面广泛。二是举办政策宣讲会，面对

面为家长和学生解读政策内容，提高政策知晓度。三是设置宣传

栏或发放宣传册，制作易于理解的政策宣传材料，如宣传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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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及视频和动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补助政策的具体内

容和申请流程，以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理解。四是培训教师

和工作人员，确保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充分了解政策内容，以便

他们能够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准确的信息。五是建立反馈机制，设

立热线电话或在线平台，供家长和学生咨询和反馈，及时解答疑

问。同时定期评估宣传效果，通过问卷调查、家长访谈等方式收

集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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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禄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预算绩效财政重点评价

的通知》（禄财绩〔2024〕5 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和《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

11 号）、《禄丰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禄政发〔2021〕5 号）等文件的要求，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接受禄丰市财政局委托，于

2024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1 月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资金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设立及背景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121 号）和有关法律制度规定，

设立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为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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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

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121 号）和有关

法律制度规定，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了《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

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二）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根据《禄丰市财政局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3 年春

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禄财

教〔2023〕46 号）、《禄丰市财政局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

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

通知》（禄财教〔2023〕135 号），禄丰市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预算安排 1,503.80 万元，实际下达资金

1,450.85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450.85 万元。本次实地评价共

抽查单位 13 家，预算安排 850.87 万元，占总预算金额的 56.58%，

实际下达资金 813.14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813.14 万元。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

表 2: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文号 资金类别 预算数 实际下达数 支出数

1 46 号

中央 381.34 381.14 381.14

省 266.99 266.77 266.77

州级 45.74 45.73 45.73

市级 68.61 65.79 65.79

小计 762.69 759.43 759.43

2 135 号

中央 378.76 348.46 348.46

省 258.47 251.16 251.16

州级 34.69 29.34 29.34

市级 69.19 62.46 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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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金文号 资金类别 预算数 实际下达数 支出数

小计 741.11 691.41 691.41

3 合计

中央 760.10 729.60 729.60

省 525.46 517.93 517.93

州级 80.43 75.06 75.06

市级 137.80 128.25 128.25

4 总计 1,503.80 1,450.85 1,450.85

表 3: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抽样点）

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学校

禄财教〔2023〕46 号

支出数

禄财教〔2023〕135 号

支出数 备注
2023 年预算数

2023年

实际下

达数

2023 年预算

数 2023

年实际

下达数义教补助

8 个

少小

民族

义教

补助

8 个

少小

民族

1
仁兴小

学
25.35 0.05 25.40 25.40 23.23 0.04 23.26 23.26

抽样

点

2
恐龙山

小学
21.15 0.01 21.16 21.16 19.10 0.00 19.10 19.10

抽样

点

3
中村小

学
28.18 0.00 28.18 28.18 27.08 0.00 14.52 14.52

抽样

点

4
一平浪

小学
18.33 0.00 18.33 18.33 18.35 0.00 18.35 18.35

抽样

点

5
妥安小

学
17.15 0.01 17.16 17.16 19.38 0.01 19.31 19.31

抽样

点

6
高峰小

学
20.10 0.00 20.10 20.10 19.78 0.00 19.78 19.78

抽样

点

7
松园中

学
54.23 0.03 54.25 54.25 54.99 0.01 31.04 31.04

抽样

点

8
龙源实

验学校
44.79 0.01 44.49 44.49 45.47 0.01 44.73 44.73

抽样

点

9
仁兴中

学
55.25 0.00 55.25 55.25 57.03 0.00 57.03 57.03

抽样

点

10
勤丰中

学
37.28 0.00 37.28 37.28 35.91 0.01 35.91 35.91

抽样

点

11
恐龙山

中学
33.19 0.00 33.19 33.19 31.13 0.00 31.13 31.13

抽样

点

12
一平浪

中学
30.67 0.00 30.67 30.67 31.16 0.00 31.09 31.09

抽样

点

13
猫街中

学
41.72 0.00 41.72 41.72 40.72 0.00 40.72 40.72

抽样

点

合计 427.48 427.17 427.17 423.39 385.97 385.97

总计 850.87 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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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内容

1.补助范围

补助范围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助对象是在籍在校的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如下：

（1）寄宿学生。主要包括农村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及依据《禄丰市教育体育局等七部门关于印

发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禄教通〔2019〕

45 号）要求认定的非四类的其他寄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非寄宿学生。主要包括农村脱贫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

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按国家核定的基础标准执行，并根据国家政策变化

适时调整。

寄宿补助标准，现阶段为小学 1000 元/生/年，初中 1250 元/

生/年；非寄宿补助标准，现阶段为小学 500 元/生/年，初中 625

元/生/年。特殊教育学校按照上述学段标准和寄宿情况执行。

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

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按照 250 元/

生/年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其中符合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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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的，可同时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和 8 个少小民族生活补助。

3.支出责任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州、

市按照比例分担，禄丰市分担比例为：50%、35%、6%、9%。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预算批复（申报）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无预算批

复的绩效目标表，无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

2.绩效评价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情况

评价工作组根据被评价单位前期资料收集和项目开展调查情

况，结合单位项目开展的核心工作目标及工作内容，参考《云南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财绩〔2020〕11 号）对产出和效果方面进行了审慎地调查和

分析，对项目绩效目标表进行了重新设定，调整后具体产出和效

益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1-2。

（五）组织管理情况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市教育体育局负责编报“一补”资金预

算，加强学生学籍和资助信息管理，组织审核上报基础数据，分

别于上一年度 10 月 20 日前、当年度 4 月 20 日前拟定资金分配建

议方案，开展绩效评价，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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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禄丰市财政局。市财政局负责审核“一补”资金预算和分配

方案，收到资金分配方案及时组织下达资金，并配合教育体育局

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学校。学校是“一补”政策的直接实施者，学校校长是第一

责任人。具体负责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及时开展受助对象的申报、评审、认定，完成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学生数据录入和更新，并提交市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审核、汇总。各学校应于每年春季学期 3 月 20 日前、秋季

学期 10 月 20 日前，完成本学期“一补”受助学生的名单确认工

作。

二是及时将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学生家长或监护人银行卡。

“一补”资金应按学期发放，各学校应于春季学期 6 月 15 日前、

秋季学期 12 月 15 日前，完成本学期补助资金发放工作。资金发

放严格实行签领制度。各学校每学期根据实际享受补助人数和金

额填制《禄丰市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

放名册》，由受助学生本人签字确认，不得由其他人代签。

三是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管理。对

因转学或其他原因离校的受助学生，自下一学期起不再享受该校

“一补”资助。公示期结束后因有关部门困难学生名单动态调整

新纳入补助范围的学生，自下一学期起发放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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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切实做好“一补”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下达文

件，受助学生认定材料、资金发放、受助学生公示材料及公示照

片等受助材料以及食谱、财务公开月报表的归档保管工作，并定

期装订存档，确保补助资金发放相关档案资料的准确与完整。

二、绩效自评情况

经现场评价，抽查的 13 家单位均已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已上

报项目绩效自评表。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

11 号）；

3.《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

4.《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

11 号）；

5.《禄丰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禄政发〔2021〕5 号）等。

（二）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按照“投入－实施－产出－效果一影响”的绩效逻

辑路径，通过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收集和分析项目绩效信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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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过程、产出和效果等四个维度进行指标细化和逐项打分，

从而评定结果。根据项目实际开展情况，主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

结合的方法配以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公

众评判法等，总结经验做法，发现项目实施和管理中的问题，以

切实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

本次绩效评价的总体思路是在项目单位自评价的基础上进行

评价，评价的是整个项目的绩效，而非某抽样点的绩效。鉴于时

间要求和具体项目的可操作性，综合考虑采取全面和重点相结合

的方式。根据项目重要性、相关性、可比性、经济性、系统性原

则，结合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设立相应的指标，并

分配相应的权重（分值）。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

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及梳理的绩效目标进行

细化，分解为“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

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

成本、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性、满意度”13 个二级指标，在二

级指标的基础上继续细化分解为 28 个三级评价指标。

（2）绩效评价指标分值权重

结合本项目的实施背景与绩效目标，综合判断各级评价指标



- 9 -

对实现绩效目标的关键程度，征求项目主管部门同意后，确定了

各评价指标的分值权重。其中：决策指标权重为 15%，过程指标

权重为 25%，产出指标权重为 30%，效果指标权重为 30%。详见附

件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3）指标解释

根据《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

（云财评审〔2016〕39 号）要求，结合本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期

的特点，设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 个一级指标。

“决策”指标由“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3 个二

级指标构成，同时将 3 个二级指标细化为 6 个三级指标。主要考

核评价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前期工作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方面。

“过程”指标由“资金管理、组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3

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 3 个二级指标分解为 9 个三级指标。主

要考核评价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资金支付

及管理的合规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制度执行规范性、档案管

理规范性、评定结果公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

“产出”指标由“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

本”4 个二级指标构成，同时将 4 个二级指标对应为 6 个三级指

标。主要考核评价期资助人数、实际发放率、打卡发放率、准确

发放率、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受助标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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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由“社会效益、可持续性、满意度”3 个二级

指标构成，同时将 3 个二级指标对应为 6 个三级指标。主要考核

评价对政策的知晓度、对学生学习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可持续影

响、政策延续性、学生及家长满意度、单位满意度等方面。具体

指标解释详见附件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四）绩效评价抽样

1.项目调研试点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涉及学校

42 所，本次抽取禄丰市共 13 所学校进行实地评价，对项目相关

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指导和沟通，便于后期项目

实地评价开展时的方向和方式的把握。

2.实地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对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

助资金开展实地评价，涉及补助资金合计 1,503.80 万元，抽样资

金 850.87 万元，抽样支出占比 56.58%。抽样情况如下表：

表 4：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抽样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学校

禄财教〔2023〕46 号 禄财教〔2023〕135 号

备注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实

际下达资

金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

实际下

达资金义教补助
8 个少

小民族
义教补助

8 个少小

民族

小学合计 259.21 0.25 258.03 252.57 0.24 237.50

1 特殊教育学校 2.55 0 2.55 3.2393 0 3.0743

2 城南小学 0.8 0.0125 0.7405 0.797 0.025 0.75

3 金山小学 1.175 0 1.0693 1.2557 0.05 1.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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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禄财教〔2023〕46 号 禄财教〔2023〕135 号

备注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实

际下达资

金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

实际下

达资金义教补助
8 个少

小民族
义教补助

8 个少小

民族

4 龙源实验学校 2.225 0 2.0248 2.5502 0 2.275

5 干海资学校 0.6 0.0125 0.582 0 0 0

6 金山镇小学 10.2 0.0375 10.2375 8.525 0 8.475

7 路溪小学 16.325 0.0125 16.3375 15.95 0.0125 15.9625

8 仁兴小学 25.35 0.05 25.4 23.225 0.0375 23.2625
抽样

点

9 碧城小学 8.4125 0.0125 8.425 6.425 0 6.425

10 勤丰小学 8.375 0.0125 8.3875 7.95 0.0375 7.9875

11 和平小学 13.2 0 13.2 12.8535 0 12.85

12 土官小学 9.325 0.0125 9.3375 8.8 0.0125 8.1265

13 恐龙山小学 21.15 0.0125 21.1625 19.1 0 19.1
抽样

点

14 彩云小学 9.375 0.025 9.325 9.7 0.0125 9.7125

15 中村小学 28.175 0 28.175 27.075 0 14.5245
抽样

点

16 腰站小学 10.35 0.025 10.375 10.15 0.025 10.175

17 一平浪小学 18.325 0 18.325 18.35 0 18.35
抽样

点

18 旧庄小学 10.125 0 10.125 11.225 0 11.225

19 广通小学 10.55 0.0125 9.613 11.6495 0.0125 10.7125

20 妥安小学 17.15 0.0125 17.1625 19.375 0.0125 19.3125
抽样

点

21 黑井小学 15.375 0 15.375 14.6 0 14.25

22 高峰小学 20.1 0 20.1 19.775 0 19.775
抽样

点

中学合计 503.13 0.10 501.40 488.19 0.11 453.91

1 特殊教育学校 3 0 2.73 2.2182 0 2.1132

2 干海资学校 1.25 0 1.15 0 0 0

3 龙城中学 0.5 0 0.455 0.7325 0.0125 0.65625

4 松园中学 54.225 0.025 54.25 54.9875 0.0125 31.0375
抽样

点

5 龙源实验学校 44.7875 0.0125 44.4875 45.46875 0.0125 44.73125
抽样

点

6 仁兴中学 55.25 0 55.25 57.03125 0 57.03125
抽样

点

7 禄丰三中 11.6875 0 11.6875 12.875 0 12.875

8 勤丰中学 37.28125 0 37.28125 35.90625 0.0125 35.90625
抽样

点

9 和平中学 30.59375 0 30.59375 27.53125 0 27.53125

10 土官中学 12.84375 0 12.84375 11.875 0 5.8125

11 恐龙山中学 33.1875 0 33.1875 31.125 0 31.125
抽样

点

12 彩云中学 30.6 0.05 30.6125 27.375 0.05 26.39375

13 中村中学 19.78125 0 19.78125 17.40625 0 17.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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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禄财教〔2023〕46 号 禄财教〔2023〕135 号

备注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实

际下达资

金

2023 年预算资金 2023 年

实际下

达资金义教补助
8 个少

小民族
义教补助

8 个少小

民族

14 一平浪中学 30.66875 0 30.66875 31.16175 0 31.09375
抽样

点

15 猫街中学 41.71875 0 41.71875 40.71875 0 40.71875
抽样

点

16 文星中学 29.78125 0.0125 29.79375 29.84375 0.0125 29.85625

17 广通中学 11.0625 0 10.067 12.46425 0 11.46875

18 妥安中学 24.125 0 24.0625 22.0625 0 20.75

19 禄丰四中 16.4375 0 16.4375 14.625 0 14.625

20 高峰中学 14.34375 0 14.34375 12.78125 0 12.78125

合计 762.34 0.35 759.43 740.76 0.35 691.41

总计 762.69 759.43 741.11 691.41

四、绩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绩效评价

得分 86.50 分，评价等级为“良”。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

下表：

表 5：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00 10.00 66.67%

过程 25.00 23.50 94.00%

产出 30.00 25.00 83.33%

效益 30.00 28.00 93.33%

合 计 100.00 86.50 86.50%

评价认为，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的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立项程序合法合规，预算

编制基本科学合理，过程管理较为规范，但也存在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开展不到位、政策宣传有待加强等情况。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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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预期目

标已基本完成。在 12 项考核指标中，有 10 项实现预期目标，1

项指标部分实现预期目标，1 项指标未实现预期目标。各指标完

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 6：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绩效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产

出

产出

数量
资助人数 按评定学生人数 完成

产出

质量

实际发放率 100% 完成

打卡发放率 100% 完成

准确发放率 100% 完成

产出

时效

性

补助资金发

放及时性
及时 未完成

根据《禄丰市财政局禄丰市教

育体育局关于印发禄丰市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禄财教

〔2021〕126 号）：“一补”资

金应按学期发放，各学校应于

春季学期 6 月 15 日前、秋季学

期 12 月 15 日前，完成本学期

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①高峰乡小学分别于

2023.7.18、2023.7.19、

2023.8.30、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②一平浪初级中学于

2023.12.21 发放 2023 年秋季

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

③恐龙山镇小学分别于

2023.8.29、2023.8.30、

2023.11.29 发放 2023 年春季

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

④恐龙山初级中学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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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2023.8.29、2023.8.30、

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

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费补助。

⑤龙源实验学校分别于

2023.12.21、2023.12.22 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⑥仁兴镇小学于 2023.12.21发

放 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⑦中村乡小学分别于

2023.8.30、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⑧松园中学于 2023.12.22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⑨妥安乡小学分别于

2023.8.30、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⑩一平浪镇小学于 2023.12.31

发放 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

产出

成本
受助标准

寄宿补助标准：

①现阶段为小学

1000 元/生/年，

②初中 1250 元/

生/年；

非寄宿补助标

准：

③现阶段为小学

500 元/生/年，

④初中 625元/生

/年；

特殊教育学校按

照上述学段标准

和寄宿情况执

行。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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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值
指标实现

情况
完成情况说明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⑤在义务教育阶

段就读的 8 个人

口较少民族（景

颇族、布朗族、

普米族、阿昌族、

怒族、基诺族、

德昂族、独龙族）

按照 250 元/生/

年的标准给予生

活补助。

效

益

社会

效益

对政策的知

晓度
≥95% 部分完成

学校方知晓度比率为 96.45%；

受益学生及家长知晓度比率为

84.93%。

对学生学习

生活质量改

善情况

≥95% 完成
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

的比率为 96.26%。

可持

续性

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 完成

政策延续性 延续 完成

满意

度

学生及家长

满意度
≥95% 完成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为 96.49%。

单位满意度 ≥95% 完成 学校方满意度为 99.66%。

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决策情况分析

决策指标下设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 3 个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为 15 分，指标得分为 10 分，得分率为 66.67%。总体来

看，项目立项依据比较充分，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

划以及部门职责；项目申报与审批基本符合相关要求；项目预算

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但 2023 年义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无预算批复的绩效目标表，

无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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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决策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最终得分 得分率

决策

项目立项 4.00 4.00 100.00%

绩效目标 5.00 0.00 0.00%

资金投入 6.00 6.00 100.00%

合计 15.00 10.00 66.67%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下设立项依据充分性、前期工作规范性 2 个

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4 分，评价得分为 4 分，得分率为 100%。

具体分析情况为：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

履职所需；项目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指标，下设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

2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5分，评价得分为0分，得分率为 0.00%。

具体分析情况为：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无预算批

复的绩效目标表，无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

3.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指标，下设项目投资预算合理性 1 个三级指标。指

标分值为 6 分，评价得分为 6 分，得分率为 100%。具体分析情况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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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额经过科学论证，项目投资额与项目内容匹配；项

目投资额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

（二）过程情况分析

过程指标下设资金管理、组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3 个二级

指标，指标分值为 25 分，指标得分为 23.5 分，得分率为 88.00%。

总体来看，项目资金管理方面完成情况较好，但存在资金到位率

有待提高、部分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清晰，绩效指标设置

不完整等情况。

表 8：过程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最终得分 得分率

过程

资金管理 9.00 8.00 88.89%

组织实施 12.00 12.00 100.00%

预算绩效管理 4.00 3.50 87.50%

合计 25.00 23.50 94.00%

1.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指标，下设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

规性、资金支付及管理的合规性 4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9 分，

评价得分为 8 分，得分率为 88.89%。具体分析情况为：

资金到位率。指标分值为 2 分，评价得分为 1 分，得分率为

50%。根据《禄丰市财政局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3 年春

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通知》（禄财

教〔2023〕46 号）、《禄丰市财政局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

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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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禄财教〔2023〕135 号），禄丰市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预算安排 1,503.80 万元（其中：中央资

金 760.10 万元，省级资金 525.46 万元，州级资金 137.80 万元，

市级资金 80.43 万元）。本次实地评价共抽查单位 13 家，预算金

额 850.87 万元，占总预算金额的 56.58%，实际到位资金 813.14

万元，资金到位率 95.56%。

（2）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为 3 分，评价得分为 3 分，得

分率为 100%。截至评价日，实际到位资金 813.14 万元，实际支

出金额 813.14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分值为 2 分，评价得分为 2 分，

得分率为 100%。资金的使用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相关制度文件规

定用途，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资金支付及管理的合规性。指标分值为 2 分，评价得分

为 2 分，得分率为 100%。资金支付及管理过程完成情况较好，不

存在违规的现象。

2.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指标，下设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规范性、档

案管理规范性、评定结果公开 4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12 分，

评价得分为 12 分，得分率为 100%。具体分析情况为：

（1）管理制度健全性。各单位已制定资金或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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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制度等，单位管理制度较为完善。

（2）制度执行规范性。项目实施程序符合法律、行业规范，

项目主管部门及各单位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

（3）档案管理规范性。各单位已指定专人对项目相关资料进

行收集、分类、整理、归档，并实行专门管理，项目档案资料完

整齐全，保存妥当，目录清晰完整。

（4）评定结果公开。项目主管部门及各单位按规定要求对评

定结果进行公示、公开。

3.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下设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 个三级指标，指

标分值为 4 分，评价得分 3.50 分，得分率 87.50%。具体分析情

况为：

经现场评价，本次抽查的 13 家单位（仁兴小学、恐龙山小学、

中村小学、一平浪小学、妥安小学、高峰小学、松园中学、龙源

实验学校、仁兴中学、勤丰中学、恐龙山中学、一平浪中学、猫

街中学），已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已填报项目自评表。

部分学校绩效目标设置不清晰，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预

算年度目标为“义务教育阶段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禄丰市中村乡小学预算年度目标为“2023 年义教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

部分学校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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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市中村乡小学、禄丰市松园初级中学“项目绩效目标表”均

未设置产出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

（三）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下设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 4

个二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30 分，指标得分为 25 分，得分率为

83.33%。总体来看，项目产出完成情况较好，已按照 2023 年义务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预算人数进行补助，实际发

放金额准确，但在发放时效性方面还有待提高。

表 9：产出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最终得分 得分率

产出

产出数量 5.00 5.00 100.00%

产出质量 15.00 15.00 100.00%

产出时效 5.00 0.00 0.00%

产出成本 5.00 5.00 100.00%

合计 30.00 25.00 83.33%

1.产出数量

产出数量指标，下项目资助人数 1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5 分，得分率为 100%。具体分析情况为：

各单位已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评定

学生人数进行补助。

2.产出质量

产出质量指标，下设实际发放率、打卡发放率、准确发放率

3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15 分，评价得分为 15 分，得分率为

100%。具体分析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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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实际发放

率 100%、打卡发放率 100%、准确发放率 100%。产出质量完成情

况较好。

3.产出时效

产出时效指标，下设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1 个三级指标。指

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0 分，得分率为 0%。

根据《禄丰市财政局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禄丰市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暂

行）》的通知（禄财教〔2021〕126 号）：“一补”资金应按学

期发放，各学校应于春季学期 6 月 15 日前、秋季学期 12 月 15

日前，完成本学期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经现场抽查发现，部分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发放 2023 年义务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如：①高峰乡小学分别于

2023.7.18、2023.7.19、2023.8.30、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

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②一平浪初级中

学于 2023.12.21 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③恐龙山镇小学分别于 2023.8.29、2023.8.30、

2023.11.29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费补助；④恐龙山初级中学分别于 2023.8.29、2023.8.30、

2023.8.31发放 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费补助；⑤龙源实验学校分别于 2023.12.21、2023.12.22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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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⑥仁兴

镇小学于 2023.12.21 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费补助；⑦中村乡小学分别于 2023.8.30、2023.8.31

发放 2023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⑧

松园中学于 2023.12.22 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⑨妥安乡小学分别于 2023.8.30、

2023.8.31发放 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费补助；⑩一平浪镇小学于 2023.12.31 发放 2023 年秋季学期义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4.产出成本

产出成本指标，下设受助标准 1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5

分，评价得分为 5 分，得分率为 100%。

根据《禄丰市财政局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禄丰市城乡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暂

行）》的通知（禄财教〔2021〕126 号）：“第五条 补助标准按

国家核定的基础标准执行，并根据国家政策变化适时调整。寄宿

补助标准，现阶段为小学 1000 元/生·年，初中 1250 元/生·年；

非寄宿补助标准，现阶段为小学500元/生·年，初中625元/生·年。

特殊教育学校按照上述学段标准和寄宿情况执行。在义务教育阶

段就读的 8 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

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按照 250 元/生·年的标准给



- 23 -

予生活补助。其中符合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政策的，可同时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

补助和 8 个少小民族生活补助”。经现场评价，各单位已按照补

助标准，足额发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四）效益情况分析

效益指标下设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 3 个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为 30 分，指标得分为 28 分，得分率为 93.33%。总体来

看，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组织单位

（如各学校）对政策的知晓度较高，补助资金对学生学习生活质

量改善明显，且该补助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各单位、学生及家长总体满意度较高。但补助对象（如受助学生

及家长）等对政策的知晓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10：效益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最终得分 得分率为

效益

社会效益 10.00 8.00 80.00%

可持续影响 10.00 10.00 100.00%

满意度 10.00 10.00 100.00%

合计 30.00 28.00 93.33%

1.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下设补助对象对政策的知晓度、对学生学习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2 个三级指标。指标分值为 10 分，评价得分为

8 分，得分率为 80.00%。

（1）对政策的知晓度。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学校方对政策的

知晓度比率为 96.45%；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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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3%。总体来看，组织单位（如各学校）对政策的知晓度较高，

但补助对象（如受助学生及家长）等对政策的知晓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

（2）对学生学习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根据问卷调查，受益学

生及家长认为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对学生学

习生活质量改善明显的比率为 96.26%。该补助资金对学生学习生

活质量改善情况方面效果明显。

2.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下设可持续影响、政策延续性 2 个三级指标。指

标分值为 10 分，评价得分为 10 分，得分率为 100%。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有利于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该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3.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下设学生及家长满意度、单位满意度 2 个三级

指标。指标分值为 10 分，评价得分为 10 分，得分率为 100%。满

意度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数量 4094 份，满意问卷 3969 份，其中：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为 96.49%，学校方满意度为 99.66%。总体满意

度较高。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单位高度重视，健全组织，完善流程

各单位高度重视家庭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一是学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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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校长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各班主任、财务

及后勤人员，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补助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是进一步完善申请流程，制定了详细的申请指南，并通过多种

渠道（如班级微信群、公告栏）进行广泛宣传。

（二）精准识别，严格审核，多样化资助

一是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审核申请材料，学校严格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依据学生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如低保证明、

残疾证、重大疾病诊断书等）进行审核。二是通过家庭走访调查、

民主评议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对申请补助的

家庭困难学生进行精准识别。三是学校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班级、

完小、镇小学），对申请材料进行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

四是学校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对于中途出现的新困难学生及时纳

入资助范围。五是学校采取多样化资助形式，不仅提供了现金补

助，还联合当地爱心企业为部分特别需要的学生提供了实物援助。

（三）加强监管，确保成效

为确保补助工作取得实效，学校加强了对补助资金的监管力

度。一是学校定期组织专项检查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查，杜

绝任何形式的挪用或滥用行为，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学

校建立透明公开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所有收支明细

均在校内网站上公布，接受全校师生和社会的监督，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确保补助资金真正用于家庭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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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到位

部分学校绩效目标设置不清晰，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预

算年度目标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禄

丰市中村乡小学预算年度目标为“2023 年义教家庭经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省级资金”。

部分学校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如：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

禄丰市中村乡小学、禄丰市松园初级中学“项目绩效目标表”均

未设置产出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

（二）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 96.45%；

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 84.93%。总体来看，组织

单位（如各学校）对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补助对象（如受助学

生及家长）等对政策的知晓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八、建议

（一）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完善评价机制

一是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的预算绩效管理，通过合理确

定绩效目标、全面实施绩效运行监控、科学开展绩效评价和切实

强化结果应用，进一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资金精算平衡、防范资金运行风险的预算管理活动。同时，

可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将“产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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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细化为实际的补助标准金额，例如“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

1000 元，每学期 500 元”，确保每一个绩效指标都有明确的指标

值，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并且这些指标

值是可以量化和衡量的。

二是根据《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云财绩〔2020〕

11 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评价机制，提高绩效评价质

量，建立绩效日常全覆盖监控机制，定期对影响绩效目标按计划

时间实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

（二）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多渠道传播

建议主管部门及相关业务经办机构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义务教

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政策宣传：一是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政策宣传，包括利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家长会、社区

公告等途径，确保信息覆盖面广泛。二是举办政策宣讲会，面对

面为家长和学生解读政策内容，提高政策知晓度。三是设置宣传

栏或发放宣传册，制作易于理解的政策宣传材料，如宣传册、海

报，以及视频和动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补助政策的具体内

容和申请流程，以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理解。四是培训教师

和工作人员，确保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充分了解政策内容，以便

他们能够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准确的信息。五是建立反馈机制，设

立热线电话或在线平台，供家长和学生咨询和反馈，及时解答疑

问。同时定期评估宣传效果，通过问卷调查、家长访谈等方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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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宣传策略。

九、其它需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1.绩效目标表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3.抽样点资金使用情况表

4.抽样点发现问题汇总表

5.调查问卷结果汇总表





附件1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年度目标 无

绩效指标
指标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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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备注

产出

产出数量 资助人数
各单位是否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评定学
生人数进行补助。

评价要点：
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评定学
生人数进行补助。

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评定学生人数进行补助，得5分，否则实际得分=实际完
成率*5分。

《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资金下达
文件、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补助预算表、会计凭证、资
金发放明细、银行流水等。

产出质量

实际发放
率

反映各单位实际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实际发放率=（实际发放补助资金/应发放补助资金）*100%

得分=实际发放率×4分，本项最高得分为4分。
资金下达文件 、财政拨款凭据 、银行对账单、项
目明细帐、会计凭证等 ，全部资金到位及使用情
况。

打卡发放
率

反映各单位打卡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打卡发放率=（应发放资金/直接发放学生银行卡资金）*100%。

打卡发放率等于100%，得满分；
95%≤打卡发放率＜100%，得2分；
90%≤打卡发放率＜95%，得1分；
否则不得分。

《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资金下达
文件、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补助预算表、会计凭证、资
金发放明细、银行流水等。

准确发放
率

反映各单位准确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准确发放率=（准确发放资金/实际发放资金）*100%。

准确发放率等于100%，得满分；
95%≤准确发放率＜100%，得3分；
90%≤准确发放率＜95%，得2分；
85%≤准确发放率＜90%，得1分；
否则不得分。

《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资金下达
文件、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补助预算表、会计凭证、资
金发放明细、银行流水等。

产出时效
性

补助资金
发放及时

性

各单位是否及时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

评价要点：
是否及时按计划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
央省州县资金）。

若资金及时按计划发放，则该项得5分，每发现一项未按照规
定时限要求发放，扣0.5分，扣完为止。

《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资金下达
文件、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补助预算表、会计凭证、资
金发放明细、银行流水等。

产出成本 受助标准
各单位是否按照补助标准，足额发放义务
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

评价要点：
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1000元，每学期500元；非寄宿生每生每年500元，
每学期250元；初中寄宿生每生每年1250元，每学期625元，非寄宿生每
生每年625元，每学期312.5元。

寄宿补助标准：①现阶段为小学1000元/生/年，②初中1250
元/生/年；
非寄宿补助标准：③现阶段为小学500元/生/年，④初中625
元/生/年；特殊教育学校按照上述学段标准和寄宿情况执行
。
⑤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8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
、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按照 
250元/生·年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
以上每条各占1/5分值，按补助标准，足额发放补助资金，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

《禄丰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资金下达
文件、会计凭证、资金发放明细、银行流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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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社会效益

对政策的
知晓度

反映组织单位（如各学校）、补助对象
（如受助学生及家长）等对相关政策内容
的了解程度。

评价要点：
组织单位（如各学校）、补助对象（如受助学生及家长）等对相关政策
内容是否了解，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确保政策信息有
效传达。

得分=学校方知晓度得分+受益学生及家长知晓度得分。
①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2分；
②90%≤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1分;
③85%≤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0%时，得0.5分;
否则不得分。
④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3分；
⑤90%≤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2分;
⑥85%≤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0%时，得1分;
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实地访谈等。

对学生学
习生活质
量改善情

况

反映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对学生
学习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

评价要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
对学生学习环境和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

①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5%时，得5分；
②90%≤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5%时，得4分;
③85%≤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0%时，得
3分；
④80%≤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

可持续性

可持续影
响

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评价要点：
是否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得5分，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实地访谈等、工作总结等。

政策延续
性

反映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政策在
未来几年内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评价要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
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政策得到了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预计将持续多年，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实地访谈等、工作总结等。

满意度

学生及家
长满意度

反映学生及家长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资金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
学生及家长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资金的满意度汇总数据。

①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5%时，得5分；
②90%≤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5%时，得4分;
③85%≤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0%时，得3分；
④80%≤学生及家长满意度<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

单位满意
度

反映各单位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
金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
各单位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资金的满意度汇总数据。

①单位满意度≥95%时，得5分；
②90%≤单位满意度<95%时，得4分;
③85%≤单位满意度<90%时，得3分；
④80%≤单位满意度<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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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决策
（15
分）

项目立项
（4分）

立项依据充
分性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
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得
0.25分；
②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0.25分；
③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0.5分；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
分原则，得0.5分；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得0.5分。

2.00 

前期工作规
范性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
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
评估、集体决策。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0.5分；
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0.5分；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得1分。

2.00 

绩效目标
（5分）　

绩效目标
合理性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得0.2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0.6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0.6分；
④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6分。

0.00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无预算批复的
绩效目标表，无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

绩效指标明
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并且指标与项目目
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5分；
②指标已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
④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5分。

0.00 

资金投入
（6分）　

预算编制科
学性

3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
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0.5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0.5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1分。

3.00 

资金分配合
理性

3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
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5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得1.5分。

3.00 

过程
（25
分）

资金管理
（9分）

资金到位率 2
实际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
的总体保障程度。

评价要点：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①资金到位率≥100%时，得2分；
②90%≤资金到位率<100%时，得1分;
③资金到位率<90%时，不得分。

1.00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813.14/850.87*100%=95.57%。

预算执行率 3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
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①预算执行率≥100%时，得3分；
②90%≤预算执行率<100%时，得2分;
③80%≤预算执行率<90%时，得1分;
④预算执行率<80%时，不得分。

3.00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813.14/813.14*100%=100%

资金使用合
规性

2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
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
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得1分；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

2.00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资金管理
（9分）

资金支付及
管理的合规

过
程
（2
5分
）

性
2

反映和考核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在资
金支付和管理过程中是否合规的情况。

评价要点：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在资金支付和管理过程中是否合规。

未发现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在资金支付和管理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
现象，得2分，每发现一项扣1分。

2.00 

组织实施
（12分）

管理制度健
全性

2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制定健全的
资金或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
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项目管
理制度对项目的保障程度。

评价要点：
制定资金或财务管理办法或有可参照执行的管理办法，且管理办法
合法、合规、完整。

制定资金或财务管理办法或有可参照执行的管理办法，且管理办法合
法、合规、完整，得2分；每发现一项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2.00 

制度执行有
效性

4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严格执行相
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
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执行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业规范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
②是否及时整改纪检巡视、审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等发现的问
题;

①项目执行程序符合法律、行业规范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得2分，
每发现一项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②及时整改纪检巡视、审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等发现的问题，此项
满分2分，每发现1项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4.00 

档案管理规
范性

3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指定专人对
项目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
归档，并实行专门管理，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档案管理的情况
。

评价要点：
①是否指定专人负责项目档案专门管理；
②项目档案资料完整齐全，保存妥当，目录清晰完整。

①指定专人负责项目档案专门管理，得1.5分；
②项目档案资料完整齐全，保存妥当，目录清晰完整，得1.5分；项
目资料未及时进行分类未及时归档，得0.5分；

3.00 

评定结果公
开

3
反映和考核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对评
定结果进行公开的情况。

评价要点：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按规定要求对评定结果进行公开。

项目主管部门或各单位是否按规定要求对评定结果进行公开，得
3分，每发现1项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3.00 

 
预算绩效
管理
（4分）

绩效自评 4
各单位是否按照办法或通知要求开展绩
效自评，用以反映各单位绩效自评工作
的开展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并及时完成自评上报工作；②自评数据
是否真实、客观、准确、合理；
③各级指标的赋分权重是否符合办法要求

①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并及时完成自评上报工作，得2分；
②自评数据真实、客观、准确、合理，得1分；
③各级指标的赋分权重符合办法要求，得1分。

3.50

。 .

②部分学校绩效目标设置不清晰，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如：
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预算年度目标为“义务教育阶或家庭经济
围难学生生活补助”、禄丰市中村乡小学预算年度目标为
“2023年义教家庭经济图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扣0.2 

分。
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禄丰市中村乡小学、禄丰市松园初级中
学“项目绩效目标表”均未设置产出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

扣0 3分。

产出
（30
分）

 

                      
 

 

 

产出数量
（5分）

资助人数 5
各单位是否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评
定学生人数进行补助。

评价要点：
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评
定学生人数进行补助。

按照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评定
学生人数进行补助，得5分，否则实际得分=实际完成率*5分。

产出质量

5.00

（15分）

实际发放率 5
反映各单位实际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实际发放率=（实际发放补助资金/应发放补助资金）*100%

得分=实际发放率×4分，本项最高得分为4分。 5.00

打卡发放率 5
反映各单位打卡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打卡发放率=（应发放资金/直接发放学生银行卡资金）*100%。

打卡发放率等于100%，得满分；
95%≤打卡发放率＜100%，得2分；
90%≤打卡发放率＜95%，得1分；
否则不得分。

5.00

准确发放率 5
反映各单位准确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准确发放率=（准确发放资金/实际发放资金）*100%。

准确发放率等于100%，得满分；
95%≤准确发放率＜100%，得3分；
90%≤准确发放率＜95%，得2分；
85%≤准确发放率＜90%，得1分；
否则不得分。

5.00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产出
（30
分）

产出时效
性（5分）

补助资金发
放及时性

5
各单位是否及时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

评价要点：
是否及时按计划发放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中央省州县资金）。

若资金及时按计划发放，则该项得5分，每发现一项未按照规定时限
要求发放，扣0.5分，扣完为止。

0.00 

根据《禄丰市财政局禄丰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禄丰市城乡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暂
行)》的通知》禄财教〔2021〕126号：“一补”资金应按学期
发放，各学校应于春季学期6月15日前、秋季学期12月15日
前，完成本学期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①高峰乡小学分别于2023.7.18、2023.7.19、2023.8.30、
2023.8.31发放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费补助。扣0.5分。
②一平浪初级中学于2023.12.21发放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③恐龙山镇小学分别于2023.8.29、2023.8.30、2023.11.29发
放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
0.5分。
④恐龙山初级中学分别于2023.8.29、2023.8.30、2023.8.31
发放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扣0.5分。
⑤龙源实验学校分别于2023.12.21、2023.12.22发放2023年秋
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⑥仁兴镇小学于2023.12.21发放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⑦中村乡小学分别于2023.8.30、2023.8.31发放2023年春季学
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⑧松园中学于2023.12.22发放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⑨妥安乡小学分别于2023.8.30、2023.8.31发放2023年春季学
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⑩一平浪镇小学于2023.12.31发放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扣0.5分。

产出成本
（5分）

受助标准 5
各单位是否按照补助标准，足额发放义
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中央省州县资金）。

评价要点：
小学寄宿生每生每年1000元，每学期500元；非寄宿生每生每年500
元，每学期250元；初中寄宿生每生每年1250元，每学期625元，非
寄宿生每生每年625元，每学期312.5元。

寄宿补助标准：①现阶段为小学1000元/生/年，②初中1250元/生
/年；
非寄宿补助标准：③现阶段为小学500元/生/年，④初中625元/生
/年；特殊教育学校按照上述学段标准和寄宿情况执行。
⑤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8个人口较少民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
、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按照 250元/生·年的标
准给予生活补助。
以上每条各占1/5分值，按补助标准，足额发放补助资金，得满分，
否则不得分。

5.00 

效益
（30
分）

社会效益
（10分）

对政策的知
晓度

5
反映组织单位（如各学校）、补助对象
（如受助学生及家长）等对相关政策内
容的了解程度。

评价要点：
组织单位（如各学校）、补助对象（如受助学生及家长）等对相关
政策内容是否了解，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确保政
策信息有效传达。

得分=学校方知晓度得分+受益学生及家长知晓度得分。
①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2分；
②90%≤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1分;
③85%≤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90%时，得0.5分;
否则不得分。
④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3分；
⑤90%≤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5%时，得2分;
⑥85%≤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90%时，得1分;
否则不得分。

3.00 
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96.45%；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
的知晓度比率为84.93%
得分=2+1=3分。

对学生学习
生活质量改

善情况
5

反映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对
学生学习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

评价要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
资金对学生学习环境和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

①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5%时，得5分；
②90%≤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5%时，得4分;
③85%≤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90%时，得3分；
④80%≤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5.00 受益学生及家长认为改善明显的比率为96.26%。

可持续性
（10分）

可持续影响 5 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评价要点：
是否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得5分，否则不得分。 5.00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效益
（30
分） 可持续性

（10分）

政策延续性 5
反映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资金政
策在未来几年内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评价要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
资金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政策得到了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预计将持续多年，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

5.00 

满意度
（10分）

学生及家长
满意度

5
反映学生及家长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
资金）资金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
学生及家长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资金的满意度汇总数据。

①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5%时，得5分；
②90%≤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5%时，得4分;
③85%≤学生及家长满意度<90%时，得3分；
④80%≤学生及家长满意度<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5.00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为96.49%。

单位满意度 5
反映各单位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资金的满意程度。

评价要点：
各单位对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
县资金）资金的满意度汇总数据。

①单位满意度≥95%时，得5分；
②90%≤单位满意度<95%时，得4分;
③85%≤单位满意度<90%时，得3分；
④80%≤单位满意度<85%时，得2分;
否则不得分。

5.00 学校方满意度为99.66%。

合计 100   86.50 



附件4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学校

禄财教（2023）46号

支出数

禄财教（2023）135号

支出数 备注2023年预算数 2023年实际
下达数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实际
下达数义教补助 8个少小民族 义教补助 8个少小民族

1 仁兴小学 25.35 0.05 25.40 25.40 23.23 0.04 23.26 23.26 抽样点

2 恐龙山小学 21.15 0.01 21.16 21.16 19.10 0.00 19.10 19.10 抽样点

3 中村小学 28.18 0.00 28.18 28.18 27.08 0.00 14.52 14.52 抽样点

4 一平浪小学 18.33 0.00 18.33 18.33 18.35 0.00 18.35 18.35 抽样点

5 妥安小学 17.15 0.01 17.16 17.16 19.38 0.01 19.31 19.31 抽样点

6 高峰小学 20.10 0.00 20.10 20.10 19.78 0.00 19.78 19.78 抽样点

7 松园中学 54.23 0.03 54.25 54.25 54.99 0.01 31.04 31.04 抽样点

8 龙源实验学校 44.79 0.01 44.49 44.49 45.47 0.01 44.73 44.73 抽样点

9 仁兴中学 55.25 0.00 55.25 55.25 57.03 0.00 57.03 57.03 抽样点

10 勤丰中学 37.28 0.00 37.28 37.28 35.91 0.01 35.91 35.91 抽样点

11 恐龙山中学 33.19 0.00 33.19 33.19 31.13 0.00 31.13 31.13 抽样点

12 一平浪中学 30.67 0.00 30.67 30.67 31.16 0.00 31.09 31.09 抽样点

13 猫街中学 41.72 0.00 41.72 41.72 40.72 0.00 40.72 40.72 抽样点

合计 427.48 427.17 427.17 423.39 385.97 385.97 

总计 850.87 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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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抽样点 问题分类 问题明细分类 具体问题描述 备注

1
仁兴小学、恐龙山小学、
中村小学、一平浪小学、
妥安小学、高峰小学、松
园中学、龙源实验学校、
仁兴中学、勤丰中学、恐
龙山中学、一平浪中学、
猫街中学共13家单位。

绩效管理

部分学校绩效目标设
置不清晰

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预算年度目标为“义务教育阶或家庭经济围难学生生活补助”、禄丰市中
村乡小学预算年度目标为“2023年义教家庭经济图难学生生活补助省级资金”。

2
部分学校绩效指标设

置不完整
禄丰市龙源实验学校、禄丰市中村乡小学、禄丰市松园初级中学“项目绩效目标表”均未设置
产出质量、时效、成本等指标。

3 业务管理 政策宣传有待加强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学校方对政策的知晓度比率为96.45%；受益学生及家长对政策的知晓度比
率为84.93%。总体来看，组织单位（如各学校）对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补助对象（如受助学
生及家长）等对政策的知晓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禄丰市 2023 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中央省州县资金）调查问卷

第 1题 您属于以下哪类人员?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学校方 591 14.43%

B、受益学生及家长 3503 85.5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4094

第 2题 您的身份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学校管理人员 55 9.31%

B、专业课老师 231 39.09%

C、班主任 239 40.44%

D、辅导员 13 2.2%

E、学校其他职工 53 8.9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3题 您是否了解“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

央省州县资金）”相关政策?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了解 570 96.45%

B、不了解 21 3.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4题 在您看来，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

央省州县资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579 97.97%

B、否 12 2.0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5题 您认为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

州县资金）的申请材料要求是否合理?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合理 589 99.66%

B、不合理 2 0.3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6题 您对您所在学校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发放的及时性如何评价?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及时 534 90.36%

B、一般 54 9.14%

C、不及时 3 0.5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7题 您认为您所在学校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中央省州县资金）的认定过程是否公平公正?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585 98.98%

B、否 6 1.0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8题 您认为您所在学校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

央省州县资金）的认定结果是否公开透明?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580 98.14%

B、否 11 1.8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9题 您认为学校在进行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

的宣传中，哪些方式最有效?（多选题）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校内公告 492 83.25%

B、家长会 514 86.97%

C、学校网站 137 23.18%

D、微信群 405 68.53%

E、其他 96 16.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10题 您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项目整体满意度如何?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满意 589 99.66%

B、不满意 2 0.3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91

第 11题 您对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

金）项目有哪些建议?（填空题） [填空题]
填空题数据请通过下载详细数据获取



第 12题 请问您是否了解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

央省州县资金）的相关政策?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了解 2975 84.93%

B、不了解 528 15.0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3题 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中央省州县资金）补助政策的?（多选题）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学校通知 3252 92.83%

B、政府网站 1032 29.46%

C、社交媒体 716 20.44%

D、家长群 1502 42.88%

E、其他 635 18.1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4题 您或您的孩子是否有享受过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2354 67.2%

B、否 1149 3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5题 您认为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的

申请流程是否规范?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规范 3358 95.86%

B、不规范 145 4.1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6题 您认为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的资格审核是否公平公正?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3306 94.38%

B、否 197 5.6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7题 您认为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的发放是否做到了有效公开?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3248 92.72%

B、否 255 7.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8题 据您了解，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中央省州县资金）是否足额发放?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3302 94.26%

B、否 201 5.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19题 您认为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

省州县资金）资金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是 3372 96.26%

B、否 131 3.7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20题 您对禄丰市 2023年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

州县资金）项目的整体满意度如何?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A、满意 3380 96.49%

B、不满意 123 3.5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503

第 21题 您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中央省州县资金）项目

有哪些建议?（填空题） [填空题]
填空题数据请通过下载详细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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